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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10月 18日 

决 定 

FCTC/COP6(8) 无烟烟草制品 

缔约方会议， 

回顾文件 FCTC/COP/4/12 和 FCTC/COP/5/12，并注意到文件 FCTC/COP/6/9 所载

的报告； 

认识到无烟烟草制品消费已成为全球关注的一项公共卫生问题，共有 80 多个缔约

方报告了某种形式的无烟烟草制品的使用问题； 

还认识到世卫组织东南亚区域使用者占全球 3 亿名无烟烟草制品使用者人数的近

90%； 

注意到在大多数缔约方境内无烟烟草使用的流行率有所增加这一事实； 

还注意到无烟烟草是造成一些非传染性疾病，尤其是口腔癌、心脏病和不良生殖

结局的一个主要危险因素，并导致全因死亡率升高； 

赞扬已采取政策和规划措施禁止、限制或减少无烟烟草消费的缔约方； 

注意到在管制无烟烟草制品或检测其成分方面缺乏适当的监管、执法或产品检测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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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控制无烟烟草不再是一个区域性问题，需要在全球范围内采取行动，加强政

策、规划和实施工作； 

承认需要制定适当的沟通战略，改变使用无烟烟草的社会风气，向政策制定者和

公众宣传和教育无烟烟草使用的危害，并需要就停止使用无烟烟草问题培训卫生专业

人员； 

注意到缔约方承诺和支持在现有的无烟烟草知识基础上和研究能力的基础上建立

一个全球无烟烟草制品知识中心的努力； 

同意需要： 

(a) 改进定期卫生调查中对无烟烟草制品及相关指标的监测； 

(b) 像针对卷烟等其他烟草制品一样，按照公约第 6 条及其实施准则，根据国内

法律采取有效的价格和税收措施； 

(c) 就有效实施公约各项规定的挑战和机会开展业务研究和实施工作研究，并研

究具体无烟烟草制品的卫生和经济代价； 

(d) 严厉管制新的和现有的无烟烟草制品； 

(e) 通过严厉采取相关的立法和行政措施，大力减少向未成年人销售无烟烟草制

品和限制其获得此类制品的机会； 

(f) 根据第 14 条实施准则，考虑向无烟烟草使用者提供具体的戒烟支持，并评估

无烟烟草戒烟干预措施的有效性； 

(g) 鼓励世卫组织各区域制定符合本区域和/或次区域具体情况的无烟烟草战略； 

(h) 建立一个全球无烟烟草知识中心，汇集信息、特定无烟烟草制品的负担以及

研究需要，包括关于无烟烟草的最佳做法和实施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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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促请各缔约方： 

(a) 确认公约的各项规定，尤其是关于标签、包装、成分、销售安排、广告、税

收措施或其他严格规定，酌情考虑针对具体产品制定政策和规定，维护本国公民

健康，例如在符合适用的法规和公共卫生重点的情况下，禁止这些特定无烟烟草

制品的进口、生产和销售； 

(b) 促进针对使用这些产品带来的风险开展宣传教育行动，并提供戒烟治疗； 

2. 决定要求公约秘书处： 

(a) 在工作小组目前的讨论中，尤其是在公约第 9 和第 10 条工作小组中，酌情专

门提出和论述无烟烟草问题； 

(b) 在今后审查任何现行准则时，酌情专门审查无烟烟草问题； 

(c) 与世卫组织秘书处协商，探索建立一个全球无烟烟草知识中心的可行性。 

（第五次全体会议，2014 年 10 月 18 日） 

 

 

=        =        = 


